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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
號

傳　真：04-23302764

聯絡人：張藝馥

電　話：04-37061377

受文者：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學字第1100167421號

速別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0167421A00_ATTCH1.pdf、0167421A00_ATTCH2.odt、

0167421A00_ATTCH3.odt)

主旨：函轉衛生福利部辦理第8屆紫絲帶獎徵選辦法及相關文

件，徵件日期自即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，請周知所屬

人員或學校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0年12月9日臺教學(三)字第1100166610號函

及衛生福利部110年12月1日衛部護字第1101461232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衛生福利部自103年起舉辦紫絲帶獎徵選，表揚在社政、衛

生醫療、警政、教育、司法等各相關專業領域，積極從事

家庭暴力、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，及兒少、老人與身障保

護等六大類保護服務工作且表現優異者，為臺灣保護服務

工作最高榮譽獎項。本(110)年衛生福利部賡續辦理「第八

屆紫絲帶獎」，期透過表彰各類保護服務工作者之優良事

蹟，鼓舞保護服務網絡工作者之士氣，並增進社會大眾對

反暴力議題之投入與關注。

三、本案遴選對象及獎項說明請參閱上開衛生福利部函，並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光復商工 110/12/14

1100008291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於本(110)年12月31日前將報名文件、證明文件與相關資料

上傳至活動網站（網址：https://8praward.com）。

四、檢送本案第八屆紫絲帶獎徵選辦法、同意書及報名表各1

份，上開資料亦同步公告於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網站

(https://dep.mohw.gov.tw/DOPS/)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)高

級中等學校、各國立國民小學、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附設高級農工職業進修學校、

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

副本：本署學安組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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